
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本文結論 

 

在保險市場越趨開放的今日，自由競爭的業者本應有進有出，有新公司加

入，當然也可能會有公司退出市場，這是市場汰換的自然結果。然而，近年保險

業為搶業務殺價競爭、或是業者以高預定利率爭奪業務等場面屢見不鮮，不禁令

人憂心。因此，保險業退場機制便成為政府相關機構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而以

保障保戶為中心的保險安定基金制度，又該如何適切的發揮其功能，以防止保戶

因保險業者經營失敗而蒙受損害，亦為刻不容緩之問題。 

 

    目前我國保險業發生失卻清償能力情形之次數僅有一次，與國外相較之下甚

少，這固然是我國保險業市場開放較晚、以及監理機關試圖盡量不讓此種情勢發

生的態度所致
1，然而較諸各國，我國處理保險業失卻清償能力事件的經驗可說

相當缺乏，而保險安定基金設置至今也從未啟動過，萬一再度發生此類事件，究

竟現行制度能否順利的運作、是否仍有需要改進之處，值得儘速檢討。 

 

綜觀美、英、日關於保險公司失卻清償能力之退場機制的相關立法，可發現

英美制度多由法院裁定進行，日本保險業法所規定之退場程序雖也多由主管機關

行政命令所為，但近年已漸改由以法院主導程序進行之重整為主。我國法制則賦

予主管機關較大權限，讓主管機關得在第一時間採取行動，不需要向法院聲請裁

定，具有掌握時效之優點；唯這些程序的進行過程將對保戶權益造成重大影響，

                                                 
1 台灣保險業中，幾十年來正式宣布倒閉的保險公司，只有國光人壽一家，其餘經營不善的壽險

公司，最後皆透過被收購來退場，例如慶豐人壽被保誠集團買下、宏福人壽由宏泰集團接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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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參考外國立法例，加強重整程序之功能，不僅可提高其正當性，更可透過公

司重整，改善問題保險公司的困境，在進入清理程序前盡量使該業者獲得振興的

機會，對保戶的保障應可更加周全。 

 

    保險安定基金制度於 1930 年代在美國發源，其保障保戶以及穩定金融秩序

之功能被許多國家接受而紛紛設置類似之制度，如英國的金融服務補償機制，日

本的支付保證制度等，雖然在資金的募集與補償方式上有所差異，但均致力於補

償給付的順利進行、盡量維持原保險契約的效力等，以期降低保險公司失卻清償

能力，對保險大眾與社會安定所可能造成的損害。 

 

本文並將我國的保險安定基金制度與存款保險、金融重建基金進行比較，發

現三者在面對問題業者時之處理原則基本上是類似的；但相對而言，存款保險公

司的業務內容比保險安定基金要來的多元且積極，亦即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為了控

制承保風險，可透過檢查要保機構之業務帳目等方式，促進要保機構健全經營。 

 

     

第二節  建議 

 

本文認為讓發生問題的保險業者繼續於市場上存在，可能造成更多負面影

響，而使消費者與社會整體之損害程度更加深遠。因此藉由退場程序讓保險業者

適時的退出市場，並由保險安定基金提供對消費者之保障，方為解決問題的關鍵。 

 

藉由檢視我國保險安定基金的法規現況，本文認為現行保險法第 143 條之 1

以下的規定雖已賦予保險安定基金財團法人之地位，解決了 2001 年修法以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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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組織不具有法人格的爭議問題，但仍有下述問題存在： 

 

    一、若無法將問題保險業者之保險契約順利移轉至其他公司，應如何處理？

如不能維持保單效力，對人身保險的長期保戶而言，可能根本沒有保障

可言。 

    二、目前基金向業者徵收資金所採的單一費率制將導致保險公司經營的道德 

危險，且易遭對經營穩健的保險業者不公之批評。 

    三、目前我國保險安定基金的雖已累積十餘年，但恐仍無法完全涵蓋失卻清

償能力事件爆發後所需支出的各項補償金額，若基金規模不足以支應事

件所需，應如何籌措資金？ 

 

對此，本文提出下列建議，作為立法者與主管機關之參考： 

     

一、建議在保險業退場機制中，加強重整程序之功能。並在接管、重整階段

盡量嘗試安排將問題保險業者的業務移轉予有承接意願的其他保險業

者接手。若最終仍無法順利移轉，則由保險安定基金來負責承受。 

二、在基金的徵收方面，可採用風險費率制以彌補單一費率制之下可能造成

的道德危險問題，促使保險業者採取穩健的經營策略；但需注意風險指

標之選用應能正確衡量各該公司之經營風險狀況，以及相關措施的配

套。 

三、建議宜賦予保險安定基金在必要時得對外借款之權利，以求能充分保障

保戶；同時可配合重整程序功能之加強，藉由公司重整而使問題保險業

者脫離困境，有效降低必須啟動安定基金之可能性。 

四、建議於保險法第 149 條以下增訂在監、接管以及清理等程序中，保險安

定基金的參與及配合，以利退場機制的順利進行，以及安定基金運作效

率之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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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保險安定基金組織與人力之現況，雖難以實際直接對保險公司之業務

與財務狀況進行檢查，在現行體制下可能之方式可能為：當主管機關認

為有需要時，可請保險安定基金中具有專業知識與經驗之人員，以任務

編組之方式協助、支援特定專案的進行。 

    六、主管機關亦應使民眾建立正確的投保觀念、以及對保險公司失卻清償能

力事件處理方式有所認知；但在要求保戶自負部分責任前的同時，主管

機關亦應促使保險公司善盡資訊公開揭露等義務，才能使保戶擁有充足

的訊息供做判斷及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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